
附件：               

2014年衡阳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主要工作安排表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完成时间
	主持者

	1
	完成2014年上学期高中学籍异动工作，汇总上报异动数据。
	数据准确，按时上报
	3月16日前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2
	核查参加高中学考学生异动异常情况
	数据准确
	3月17-21日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3
	省厅召开高中学考考务工作会议，组织考务专干培训
	按要求开展
	3月30日前
	考试院、基教部门

	4
	制定2014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方案
	按要求制定，切实可行
	4月上旬
	基教部门

	5
	学校组织学生学考考试报名，完成学生信息采集工作
	各县市区、市直高中汇总，准确上报
	4月1-10日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6
	学校完成2011级毕业生信息（包括学分、综合素质评价、考查成绩、评语等）录入工作，并上报预毕业生信息
	数据准确，评价客观、规范
	4月1-30日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7
	上缴高中学考考试报名费（另见附件2缴款说明）
	按时足额上缴，并及时提供缴款凭据复印件
	4月10日前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8
	完成高中学考报名信息复核、汇总工作，并上报学考考点
	数据准确，上报及时
	4月11-15日
	基教部门

	9
	向省教育厅推荐高中学考命题人员名单
	积极配合
	4月14-18日
	基教部门

	10
	完成2011级毕业生信息审核工作，并上报省学考办
	数据准确，及时上报
	5月4-12日
	基教部门

	11
	打印并发放高中毕业证书
	准确无误
	5月14-20日
	基教科

	12
	上报高中学考正考组考工作方案、保密保卫工作方案、安全工作方案、应急处置预案
	根据《考务工作细则》落实
	5月15-20日
	考点学校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完成时间
	主持者

	13
	完成高中学考考点考务编排，试卷订数统计
	数据准确无误
	5月25日前
	基教部门

	14
	编制高中学考考场、座位号
	依据上报信息编排考生的考场及座位号
	5月26—30日
	基教科

	15
	高中学考市、县及考点学校保密室建设到位
	按《考务工作细则》规定设置保密室
	5月28日前
	考点学校

	16
	县市区检查高中学考所辖考点考务工作的落实情况
	及时提出整改意见，达到《考务工作细则》要求
	5月31日前
	基教部门、考试院

	17
	组织参加全省高中学考考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按要求认真组织
	5月31日前
	基教部门

	18
	高中学考各考点认真组织好考务人员工作培训，核发高中学考准考证。
	按《考务工作细则》落实
	6月2-3日
	考试院、基教部门

	19
	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召开高中学考巡视员培训工作会议
	按要求召开会议
	6月4日
	基教部门、考试院、考点学校

	20
	领取高中学考正考试卷
	按时间节点、安全到位
	6月7-8日
	考试院、基教科

	21
	各普通高中学校做好高中学考考生考前培训、做好诚信考试和安全教育工作
	按《考务工作细则》落实
	6月7日前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22
	省巡视员检查高中学考组考工作，考试卷下县。
	巡视各地组考情况,检查安全、保密、保卫措施、应急预案等
	6月9日
	基教科、考试院

	23
	组织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统一考试
	按《考务工作细则》要求严格组考
	6月10-12日
	考点学校、基教科、考试院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完成时间
	主持者

	24
	送答题卷、考试监控录像盘和违纪舞弊情况汇总表交市高中学考办。
	严格按要求办理签收手续
	6月13日
	考点学校、考试院、基教科

	25
	下发高中学考成绩
	及时准确无误
	7月2日
	基教部门

	26
	组织高中学考考生查分及异议解答
	按时间节点有序进行
	7月3-9日
	基教部门

	27
	召开高中学考正考成绩通报和补考工作会议
	详见通知
	8月下旬
	基教科

	28
	做好高中学考考查科目准备工作
	精心准备，严格要求
	9月全月
	基教部门、普高学校

	29
	组织2011级学生考查科目命题质量分析
	规范落实
	10月13-19日
	基教科

	30
	高中学考补考报名，上报考点名称、补考组考方案、试卷订数、制订评卷工作方案
	按《考务工作细则》和文件要求，数据准确无误，方案具体
	9月上旬
	基教部门、普高学校

	31
	省巡视员检查高中学考补考考试工作
	积极配合，精心安排
	9月中下旬
	考点学校、基教部门

	32
	高中学考补考考试
	按《考务工作细则》和组考方案进行组考
	9月25-27日
	考点学校、基教部门

	33
	高中学考补考评卷
	按《考务工作细则》和组考方案组织实施
	9月中下旬
	基教科

	34
	上报高中学考考查科目实施工作方案
	内容具体，操作性强
	9月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35
	向省上报高中学考补考成绩
	按时上报，准确无误
	10月1日前
	基教部门

	36
	市巡视员检查高中学考综合考查工作
	按工作要求进行
	10月中旬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完成时间
	主持者

	37
	报2014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总结
	要有基本情况，具体作法或典型经验，有建议或意见，一式20份。
	10月15日
	基教部门、考试院

	38
	完成高一新生注册工作
	严格按时间节点规范操作
	10月31日前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39
	清查核实高中学籍注册和异动情况
	准确、规范
	11月17-30日
	基教部门

	40
	接受省学考考查科目考试实施情况检查
	积极配合
	11月10日前
	普高学校、基教部门

	41
	开展学考考查科目实施先进经验典型推广工作
	积极配合
	11月30日前
	基教部门

	42
	上报全年学考工作总结
	按要求上报
	12月上旬
	基教部门、考试院



